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
	☑基本信息（必填项）

	名    称
（选填）
	**市**区****商店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（设立登记不填写）
	

	联系电话
	131******89
	邮政编码
	XXXXXX

	经营场所
	**市**区**路**号**室

	电子商务经营者
	是       否

	设立（仅设立登记填写）

	出 资 额
	    10   万元（人民币）
	申领执照
	□申领纸质执照  其中：副本  1  个（电子执照系统自动生成，纸质执照自行勾选）

	经营范围
（根据登记机关公布的经营项目分类标准办理经营范围登记）
	一般项目：一般项目：日用百货销售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汽车零配件批发。
（涉及“多证合一”事项办理的，申请人须根据市场主体自身情况填写《“多证合一”政府部门共享信息项》相关内容。）

	变更（仅变更登记填写，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事项）

	变更事项
（可多选）
	原登记内容
	变更后登记内容

	□名称
	
	

	□经营场所
	
	

	□经营范围（根据登记机关公布的经营项目分类标准办理经营范围登记）
	



	
	

（涉及“多证合一”事项办理的，申请人须根据市场主体自身情况填写《“多证合一”政府部门共享信息项》相关内容。）

	□出资额
	
	

	□组成形式
	个人经营       家庭经营
	个人经营           家庭经营

	□经营者
	
	

	□经营者姓名、住所
	
	


注：本申请书适用个体工商户申请设立、变更、备案、注销。
	□备案（仅备案填写）

	事   项
	联络员
参加家庭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


	☑经营者及家庭成员信息（设立登记必填项，变更经营者、备案家庭成员填写）

	经营者姓名
	郭**
	经营者性别
	男
	经营者民族
	汉族

	经营者文化程度
	XXX
	经营者政治面貌
	群众
	经营者身份证件类型
	居民身份证

	经营者身份证件号码
	3621************99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131******89

	职业状况
	
	经营者住所
	**省**市**区**路**号

	组成形式
	个人经营              家庭经营

	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
	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
身份证件类型
	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
身份证件号码
	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政治面貌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（身份证件复、影印件粘贴处，可另附页）

	□注销（仅注销登记填写）

	注销方式
	   □普通注销     □简易注销

	注销原因
	   □停止经营□转型升级为企业□其他           

	清税情况
	□已清理完毕□未涉及纳税义务



	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信息（必填项）

	委托权限
	1. 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；
2. 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；
3. 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；
4. 同意不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。
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131******89
	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签字
	张**

	[bookmark: _GoBack]（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、影印件粘贴处）

	申请人签署（必填项）

	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如下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（一）填报的信息及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、完整。
      （二）使用的名称符合市场主体名称有关要求，不含有损国家、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公序良俗及有其他
            不良影响的内容；名称与他人使用的名称近似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；如使用
的名称被登记机关认定为不适宜名称，将主动配合登记机关进行纠正。
      （三）已依法取得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使用权，申请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与实际一致。以网络经
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登记的，仅通过互联网开展经营活动，不擅自改变其住宅房屋用途用于从事
线下生产经营活动。
      （四）经营范围涉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、地方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规定，需要办理许可
的，在取得相关部门批准前，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。

经营者签字：郭**
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签字（仅家庭经营）：	

20**年  **  月  **  日    


注：1. 申请登记为家庭经营的，以主持经营者作为经营者登记，由全体参加经营家庭成员在“申请人签署”中签字予以确认。
    2. 变更经营者（含家庭成员内部变更经营者、因继承变更经营者）的，在“变更”项的“经营者”栏填写，变更前后的经营者（涉及家庭经营的，含全体家庭成员）共同签字；仅变更原经营者姓名、住所的，在“经营者姓名、住所”栏填写。
3. 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居民个体工商户或台湾农民个体工商户不填写本申请书“经营者”一栏内容，分别填写“个体工商户经营者（港澳居民）登记表”或“个体工商户经营者（台湾居民、农民）登记表”。

附表1

个体工商户经营者（港澳居民）登记表

	姓名
	郭**
	性别
	男
	出生日期
	XXXX年XX月XX日

	身份证件类型
	通行证
	身份证件号码
	H******
	身份证件有效期
	XXXX年XX月XX日
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151******40
	职业状况
	

	文化程度
	本科
	住所
	**省**市**区**路**号

	身份
	香港居民         澳门居民 

	（身份证件复、影印件粘贴处，可另附页）


注：1. 住所、固定电话、移动电话须填写经营者在经营场所所在地的相关信息。
2. 变更经营者（含家庭成员内部变更经营者、因继承变更经营者）的，变更后的经营者是香港特
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的，填写此表。



附表2

个体工商户经营者（台湾居民、农民）登记表

	姓名
	郭**
	性别
	男
	出生日期
	XXXX年XX月XX日

	身份证件类型
	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
	身份证件号码
	1***
	身份证件有效期
	XXXX年XX月XX日
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151******40
	职业状况
	

	文化程度
	本科
	住所
	**省**市**区**路**号

	身份
	台湾居民     

	
	台湾农民 
台湾农民身份证明文件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文件编号：________________

	（身份证件复、影印件粘贴处，可另附页）


注：1. 住所、固定电话、移动电话须填写经营者在经营场所所在地的相关信息。
2. 申请登记为台湾农民个体工商户的，应当提交台湾农民身份证明文件，包括加入台湾农业组织
证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证明或台湾农民老年津贴证明等。
3. 变更经营者（含家庭成员内部变更经营者、因继承变更经营者）的，变更后的经营者是台湾地
区居民、农民的，填写此表。

附表3

联络员信息

	姓    名
	郭**
	固定电话
	

	移动电话
	151******40
	电子邮箱
	

	身份证件类型
	居民身份证
	身份证件号码
	3621************99

	
（身份证件复、影印件粘贴处，可另附）




注：1. 联络员主要负责本个体工商户与登记机关的联系沟通，以本人个人信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
       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示本企业有关信息等。联络员应了解企业登记相关法规和企业信息公
       示有关规定。
2. 《联络员信息》未变更的不需重填。

